珠海市选拔引进博士研究生、留学人员公告
珠海地处珠三角西岸，毗邻港澳，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珠海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海滨花园城市，先后获得“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称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争当科学发展示范市”的战略目标，我市决定面向海内外选拔引进一批博士研究生和留学人员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任中层领导或业务骨干。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拔对象
1、国内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含普通高等学校2008年应届博士毕业生）；

2、在国（境）外取得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的留学人员。
二、选拔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
3、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具备选拔职位所需资格条件。
三、报名办法
1、报名地点：见《珠海市选拔引进博士研究生、留学人员职位表》。
2、报名时间：2008年5月12日至31日，现场报名为每天上午8时30分至下午6时。
3、报名方式：可通过电子邮件、传真、邮寄资料报名或现场报名。
4、报名要求：报考者按照《珠海市选拔引进博士研究生、留学人员职位表》所列任职条件和要求，提供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生须提供研究生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我驻外使领馆开具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有关证明材料，并填写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在公告规定时间内报名 (邮寄资料报名的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每位报考者可报考一至两个符合任职条件的职位。特别优秀的，在年龄、专业和其他资格条件方面可以放宽要求。
四、资格审查
1、根据报名材料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审查，一个选拔职位符合任职条件的报考人数少于或等于5人的，全部参加考试；多于5人的，择优确定5人参加考试。
2、考试前，报考者需提交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研究生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报名登记表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供审核；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任职资格。
3、报名时间截止后10天内，向通过资格审查并确定为考试对象的报考者发放考试通知书。
五、考试
考试的主要内容：选拔职位所需的专业能力以及沟通、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等。
考试结束后，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
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考察和体检
1、考察的主要内容：政治表现、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团队精神等。

2、委托我市医疗机构对拟任职人选进行体检。
七、录用
考察、体检合格的拟任职人选，通过“人才珠海网”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程序任职。
凡需试用人员，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的，正式任职；不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由用人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或辞退。
本公告由珠海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珠海历来重视人才，不仅重奖科技人员曾引领潮流，而且当前正在通过各种努力打造人才高地，我们热忱欢迎各方英才到珠海工作，在珠海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大发展中施展才华，谱写人生壮丽诗篇。
中共珠海市委组织部
珠 海 市 人 事 局
200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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